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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产业基金发起人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署的《关于共同设立中化兴发高新产业基金的发起人协议》（以

下简称“发起人协议”）为框架性协议，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后续关于产业基金设立的合伙协议等相关事宜，以合作各方另行签署的

正式协议为准。 

●本发起人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在办理协议项下具体业务时，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要求履

行必要审议决策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发起人协议的签署预计对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

响，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本发起人协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

定。 

 

一、发起人协议签订的具体情况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抢抓省市关于支

持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有利政策机遇，加快公司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壮大发展

化工新材料、电子化学品等战略新兴产业，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



司发展潜力和综合竞争力，于 2019年 12月 10日与中化资本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化资本”）、湖北国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北国翼”）签订《关于共同设立中化兴发高新产业基金的发起人协议》，拟共

同投资设立中化兴发高新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名称

以工商设立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产业基金”），以及产业基金管理人

中化高新投资管理（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高新”）。产业基金重

点围绕公司产业链上下游开展投资，主要投向新材料、电子化学品、新能源等

领域。 

产业基金总规模为人民币 10亿元，其中公司出资认缴 3亿元，中化资本

出资认缴 2亿元，中化高新出资认缴 1000万元，湖北省股权投资引导基金拟

出资认缴不超过 1.95亿元，宜昌市三峡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拟出资认缴不

超过 1.95亿元，不足 10亿元的差额部分由产业基金管理人负责在基金成立后

1年内募集完毕。产业基金分期出资，首期出资为认缴总规模 50%，在基金注

册时到资；第二期出资其余 50%，在基金成立后 12个月内到资。 

本协议的履行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中化资本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03104020129A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6年05月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旷世国际大厦 1栋 1604-184 

注册资本 453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强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唯一股东为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股份”），实际

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与公司关联关系情

况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注：中化股份控股股东为中国中化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中化集团”）。中化集团是国内最大的

农业投入品（化肥、种子、农药）一体化经营企业，领先的化工产品综合服务商。2019年7月，中化集团

以893.58亿美元营业收入在《财富》500强排行榜中位列第88位。 

中化资本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01,607.59 44,000.94 

净资产 101,601.68 43,936.95 

 2019年1-9月 2018年1-12月 

营业收入 37.74 0 

净利润 -408.03 -1,277.67 

（二）湖北国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KYMYN2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5月 

注册地址 洪山区珞狮北路3号学府鑫苑第十六层至十九层 

注册资本 2,000万元（截至目前实缴 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佟德瑞 

经营范围 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询服务业务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武汉比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60%

股权，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5%股权，中国

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5%股权 

与公司关联关系情况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湖北国翼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86.02 453.41 

净资产 379.48 452.90 

 2019年1-9月 2018年1-12月 

营业收入 30.68 20.51 

净利润 -73.42 -47.10 



三、发起人协议主要内容 

（一）基金名称：中化兴发高新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

最终名称以工商设立核准的名称为准）。 

（二）组织形式：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为主发起人。 

（三）投资结构： 

出资方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化高新投资管理（湖北）有限公司（GP） 货币 1,000 1.00 

中化资本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LP） 货币 20,000 20.00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LP） 货币 30,000 30.00 

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LP） 

（代表湖北省股权投资引导基金） 
货币 19,500 19.50 

湖北同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LP） 

（代表宜昌市三峡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 
货币 19,500 19.50 

其它社会资本（LP） 货币 10,000 10.00 

总计  100,000 100.00 

注：LP为有限合伙人，GP为普通合伙人。 

（四）基金管理人：中化高新投资管理（湖北）有限公司。 

中化高新成立于 2018年 12月，注册资本 1000万元（尚未实缴），目前

中化资本持有其 40%股权，湖北国翼持有其 40%股权，天津国翼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国翼”）持有其 20%股权。2019年 12月

10 日，公司与湖北国翼、天津国翼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湖北国翼、

天津国翼拟分别将其持有的中化高新 10%、20%股权对应的认缴出资额转让给

公司，转让对价均为 0元。本次转让完成后，中化高新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中化资本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0万元 40% 

湖北国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万元 30%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万元 30% 

合计 1000万元 100% 

管理人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5人组成。其中中化资本投资推荐 3名，兴发



集团推荐 1名，湖北国翼推荐 1名，董事会采取一人一票制，全体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赞成票的，决策有效。董事长由中化资本推荐人选，经董事会选举产生。 

（五）出资缴付：产业基金分两期出资，首期出资为认缴总规模 50%，在

基金注册时到资；第二期出资其余 50%，在基金成立后 12个月内到资。 

（六）存续期限：7+1年，其中投资期 3年，退出期 4年，延长期 1年。 

（七）投资方向：主要投向新材料、电子化学品、新能源等领域。 

（八）投资决策委员会：管理人设投资决策委员会，对基金投资业务进行

决策，投委会的决策为投资最终决策。投委会由 5人组成，其中中化资本推荐

2名，公司推荐 2名，湖北国翼推荐 1名。投委会采取一人一票制，得到全体

投委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的，投资决策有效。 

（九）基金主要费用：投资期内，管理公司提取年度管理费不低于基金实

缴出资总额的 2%；在基金退出期内，管理公司提取年度管理费不低于基金实

缴出资总额减去返还本金后的 1.5%；在基金延长期内，管理公司不向基金收

取管理费。 

（十）投资限制。一是投资于新材料、电子化学品、新能源等方向的金额

不低于基金实缴规模的 80%；二是直接或间接投资于湖北区域的项目金额不低

于基金实缴规模的 60%；三是投资于宜昌市区域的项目金额不低于基金实缴规

模的40%；四是投资于兴发集团产业链上下游领域相关项目金额不低于6亿元；

五是单个项目投资金额不超过基金实缴规模的 20%。 

（十一）损益分配：按实缴出资比例优先向各有限合伙人进行利润分配，

直至各有限合伙人之实缴出资实现每年约定的门槛。如有剩余，则应 100%向

基金管理人支付，直至基金管理人分配达到全体有限合伙人获得的优先回报

/80%×20%的金额。如有剩余，以上分配之后的余额的 80%按照各有限合伙人

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各有限合伙人，20%分配给基金管理人。 



（十二）退出方式：通过 IPO、并购、股权转让、股东回购及清算等方式

退出。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旨在积极发挥专业投资平台作用，充分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加快

培育发展公司化工新材料、电子化学品等战略新兴产业，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增强公司发展潜力和综合竞争力，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一是本次交易拟设立的产业基金重点围绕兴发集团产业链上下游开展投

资，是公司培育发展化工新材料、电子化学品等战略新兴产业的重要举措，有

利于公司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布局，增强综合竞

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拓展新业务，培育新的利润

增长点，提升公司资本运作水平；三是本次交易有利于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实

现优势互补，特别是深化了公司与中化集团的合作，为今后双方在更加宽广的

领域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五、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一）产业基金尚处于筹备阶段，尚未签订正式协议和完成工商登记，产

业基金能否成立且后续能否完成募资计划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产业基金所投项目主要为股权投资，具有投资周期长等特点，相关

投资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收期； 

（三）产业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

营管理、交易方案、并购整合等多种因素影响，将可能面临投资效益不达预期

的风险。 

公司将着力推动合作各方认真履行本发起人协议约定，切实发挥各方优



势，力争早日达成合作预期。后续在推进和实施本发起人协议时，公司将依法

履行审议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2月 11日 


